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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貴署為利國有土地管理機關辦理農田水利法第11條規定
之管理機關變更登記，函詢該條第2項指定之所屬機關
為何一案，復如說明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一、復貴署109年11月20日台財產署公字第10935012320號

函。
二、依據農田水利法第11條第1、2項，略以：「本法施行前

提供農田水利會水利使用之土地，應照舊使用。前項土
地屬得無償撥用之國有土地者，由主管機關指定其所屬
機關，徵得管理機關同意，會同辦理管理機關變更登
記，並由該指定之所屬機關管理」，本會為辦理農田水
利業務，設立農田水利署，故該署為前開規定所稱之
「指定之所屬機關」。

三、次依同法第18條規定，本會為辦理農田水利事業區域之
灌溉管理，得於所屬機關內設置灌溉管理組織。復依
「灌溉管理組織設置辦法」第2條規定，本會得視農田
水利事業區域之地理環境、水源分配、灌溉排水設施及
經濟效益，於本會農田水利署內設置灌溉管理組織。前
述灌溉管理組織定名為管理處，並冠以其所在地區、水
系或埤圳之名稱。依據前述規定，全國17個農田水利會
於109年10月1日分別改制為本會農田水利署17個管理
處。例如：「臺灣嘉南農田水利會」自109年10月1日起
改制為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利署嘉南管理處」。

四、另據貴署109年9月18日「研商農田水利會改制為公務機
關後，使用之國有土地後續處理相關問題」會議紀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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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農田水利會使用貴署經管國有非公用土地共計27,401
筆，其中與貴署簽訂委託管理計25,197筆，故有關管理
機關變更登記事宜，由本會農田水利署各管理處代表農
田水利署會同辦理管理機關變更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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